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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人口結構老化發展趨勢推論，可預見高齡受刑人未來將成為在監受刑人主要群體，專屬於高

齡受刑人的相關問題，勢將顯現且日益重要，宜及早研究因應。本研究採年齡 65 歲以上的高齡受

刑人為研究對象，以不同累進處遇級別與基本背景資料作自變項，對社會支持進行分析，以探究不

同累進處遇級別高齡受刑人在社會支持之差異情形，經立意抽樣高齡受刑人 472 人，回收問卷 452

份，回收率達 95.8%，根據「獨立樣本雙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不同累進處遇級別與基本背

景資料（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子女狀況、宗教信仰、神經質人格特質等）無交互作

用，不同累進處遇級別及年齡、教育程度、子女狀況對於社會支持之影響未達顯著差異，不同性別、

婚姻狀況、宗教信仰、神經質人格特質對於社會支持之影響則達顯著差異。本研究結果主要可供矯

正機關、未來研究者參考。 

關鍵詞：不同累進處遇級別、高齡受刑人、社會支持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人口結構老化是世界性的問題，我國也不例外。回顧我國人口比率的發展，65 歲以上老年人

口占總人口比率，前於 1993 年超過 7%，邁入高齡化社會，旋於 2018 年超過 14%，成為高齡社會，

預估於 2026 年將超過 20%，成為超高齡社會，且於 2065 年將達到 41.2%（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

會，2018），顯見我國未來 65 歲以上人口將成為人口結構主要構成員，老化的社會變遷已成定局。 

為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世界衛生組織(Wonld Hraltt Onganization, WHO)前於 2002 年老化行

動國際策略(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Action on Aging)主張，面對 21 世紀的人口老化現象，各

國應強調 3 大方向：老化世界的發展(drvrlo:mrnt fon an agring /onld)、增進老年人的健康與幸福安

適(advancing traltt and /rll-bring into old agr)、確保使能與支持的環境(rnsuning rnabl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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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ontivr rnvinonmrnts)，其中在增進老年人的健康與幸福安適的策略中特別強調「重視老年人的

心理衛生需求」(WHO, 2002)，足認老年人心理健康問題具有策略意義上的重要性。 

由於老年人的社會角色處於邊緣地位，退休的老年人常常感到自己無用，容易產生負面和憂鬱

的情緒，從而引發一系列心理和社會危機，面對這樣的角色轉變，如果不能成功地進行調整，很容

易導致心理障礙，進而誘發各種身心疾病，給社會造成沉重負擔（林正祥等人，2010；張慧伶，

2007）。而且由於世界衛生組織先前已將憂鬱症、癌症與愛滋病列為 21 世紀的三大疾病，並估計

憂鬱症將成為本世紀導致人類失能疾病的第二大原因，對已開發國家來說，是造成社會負擔最嚴重

的疾病之一(WHO, 2001)。因此，持續關注並妥善因應老年人憂鬱問題，實應列為我國維護老年人

心理健康的重點項目，不容忽視。 

李世代(2003)指出，社會支持是個人應對壓力的一種資源和方式，不僅可以影響個人對壓力的

評估，還可以減少或緩解壓力的負面影響、減輕憂鬱症狀，並有助於防止個人身心問題的惡化、強

化生活品質、提高生活滿意度、促進其他正向因應方式等功能。因此，社會支持可視為高齡者對抗

憂鬱的關鍵力量，則如何強化社會支持、發揮社會支持的影響力，以協助高齡者對抗憂鬱，應是重

要且值得研究的課題。 

高齡受刑人通常具有社會經濟地位較低、失業、生活環境不穩定、與家庭成員關係不良、可用

的社會資源較少等特徵，入監後必須面對環境變動的嚴峻挑戰，又生理功能的老化，易患有慢性疾

病，且因入監與家庭成員阻隔，社會支持來源受限等不利因素，極易產生失落、沮喪、對未來絕望

等負面憂鬱情緒，是罹患精神疾病的高危險群，因此如何協助高齡受刑人戰勝憂鬱，以維護理想的

身心狀態，應該是專屬高齡受刑人問題中具有重要性的議題，然高齡受刑人與一般老年人相較，似

未受到學界同等或特別的關注，相關研究較為欠缺。經檢索我國以高齡受刑人為對象的研究，多數

以犯罪學防治觀點探討在監適應問題，尚無以成人教育成功老化的發展觀點，進行相關問題的研

究；又以高齡受刑人為對象，檢索國內外相關文獻，發現高齡受刑人背景因素（如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婚姻家庭狀況、宗教信仰、神經質人格特質等項）、社會支持與憂鬱間，具有關連（洪長

猷，2012；李仁豪、余民寧，2014），然我國實證研究不多，且因國情基礎條件不同，似不宜直接

援用國外相關研究結論；另考量我國高齡受刑人獨特的處境──長期刑適用累進處遇，因不同累進

處遇級別對高齡受刑人接見通信等有明確限制，是否與高齡受刑人社會支持問題有關，亦有必要進

行了解與探究，惟國內現無以累進處遇級別為變項的綜合性研究。 

研究者現任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近年輪值外勤偕同法醫師相驗遺體，發現每次報驗遺體約半數

是因自殺死亡，且多數與高齡、憂鬱症有關，深刻體認目前社會高齡、憂鬱症問題的嚴重性，又衡

量憂鬱症成因複雜，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強化社會支持的功能，似屬具有可行性的因應方案，基

於上述問題意識，遂認有探討相關問題的急迫性與必要性；又研究者因承辦地方檢察署執行業務，

常處理高齡受刑人因身心狀況聲請保外就醫、停止執行的案件，對高齡受刑人身體老化、高度慢性

病醫療需求、基本醫療照護普遍不足、監禁設施不符高齡受刑人需求、缺乏適當的飲食與生活作息、

處遇計畫忽略高齡受刑人需求等現實狀況，有工作面的觀察與認識，警覺高齡受刑人的處境，與一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學刊 9(2), 2021 

ttt:://oounnal.grnontrctnolog..ong.t//                                         142 

般老年人相較，顯然更為艱困，綜上述研究背景缺漏問題，特認有對高齡受刑人社會支持相關問題

進行實證研究的實益與需要。 

1.2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相關實證研究缺漏問題）與動機，本研究特以不同累進處遇級別、基本背

景資料為自變項，以社會支持為依變項，對我國高齡受刑人進行描述、探索為目的之研究，其結果

希能提供矯正機關、未來研究者參考。主要具體目的如下： 

(1) 探討高齡受刑人累進處遇級別、基本背景資料、社會支持的現況； 

(2) 探討不同累進處遇級別在不同背景變項高齡受刑人社會支持的交互作用、差異情形。 

2. 文獻探討 

2.1 累進處遇(progressive treatment)級別 

累進處遇級別的意義與主要內涵 

我國矯正制度主要可區分為六大項目，包括調查分類制度、教化輔導制度、戒護管理制度、作

業技訓制度、衛生醫療制度、總務行政制度等，本研究的累進處遇級別是屬於教化輔導制度。累進

是指依照一定順序與規律，逐級漸近的方法，對受刑人在級別、待遇、責任分數、戒護程度的差別

逐級順序，處遇是指對受刑人各項管理的具體措施內容。累進處遇是將受刑人的刑期分成數個階

段，每月依照受刑人的表現核給成績分數，用以抵銷每一級別責任分數，如已抵銷該等級的責任分

數，則進級到上一級，依序進級的結果，管制的程度逐漸降低，實質待遇越發優厚，此一制度是運

用漸進的方式誘導受刑人改悔向上，使受刑人能適應未來社會生活的行刑制度（顏岩松，2002）。 

編級要件：參據監獄行刑法第 18 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15 條等規定，受刑人納

編累進處遇級別的基本條件主要有二，其一是宣告刑為有期徒刑 6 月以上，或有 2 個以上的刑期，

經合併計算刑期為 6 月以上的受刑人；其二是按入監調查的結果，先排除因身心狀況或其他事由

認為不適宜的受刑人，其餘受刑人如無不予編級或無暫緩編級的情形，則納為適用累進處遇的對

象。 

編級數：參據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13 條規定，累進處遇級別最初級為第 4 級，依成績進級的

順序為第 3 級、第 2 級、第 1 級，共區分為 4 個等級。 

依據行刑累進處遇條例，受刑人的飲食及其他保持健康所必需的物品，不因級別而受影響，但

下列執行事項，因不同級別容有差異，主要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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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監禁方式：第 4 級及第 3 級之受刑人，應獨居監禁（實務上較少對第 4 級、第 3 級的受

刑人進行獨居監禁）；第 2 級以上之受刑人，晝間應雜居監禁，夜間得獨居監禁（關於夜

間得獨居監禁的規定，因監獄舍房有限，實務上幾無適用的機會）；第 1 級受刑人，應收

容於特定處所，並得為下列之處遇：住室不加鎖、不加監視（關於不加鎖、不加監視等規

定，在一般監獄統一管理情況下，實務上極為少見）、准與配偶及直系血親在指定處所及

期間內同住。 

(2) 刑期縮短：累進處遇進至第 3 級以上的有期徒刑受刑人，每月成績總分在 10 分以上者，

第 3 級受刑人，每執行 1 個月縮短刑期 2 日；第 2 級受刑人，每執行 1 個月縮短刑期 4

日；第 1 級受刑人，每執行 1 個月縮短刑期 6 日。 

(3) 搜檢措施：對第 1 級受刑人，非有特別事由，不得為身體及住室的搜檢（實務上因第 1 級

受刑人多與其他級別受刑人群居，進行安全檢查時，極難區分處理）。 

(4) 交談散步：第 1 級受刑人於不違反監獄紀律範圍內許其交談，並在休息時間得自由散步

於監獄內指定的處所。 

(5) 勞作金自用額：第 4 級至第 1 級受刑人，依序得自由使用每月所得作業勞作金 5 分之 1、

4 分之 1、3 分之 1、2 分之 1 的額度。 

(6) 個別教誨：對第 1 級及第 4 級的受刑人，應施以個別教誨（實務上均對各級別受刑人，實

施個別與團體教誨，必要時施以個別教誨）。 

(7) 收聽器材：第 3 級以上的受刑人，得聽收音機及留聲機（實務上各級受刑人多混和居住在

同一舍房內，各級受刑人可以分享共聽，以級別限制，似難執行）。 

(8) 集會權利：第 2 級以上的受刑人得為集會（所謂的集會，通常是指級會、工作檢討會、生

活檢討會，實務上不會限制第 2 級以上的受刑人才能參加）。但第 2 級每月以 1 次，第 1

級每月以 2 次為限。 

(9) 圖書閱讀：第 1 級的受刑人，許其在圖書室閱覽圖書（實務上各級別受刑人，均得按監獄

內部規範，在圖書室閱覽圖書）；第 2 級以上的受刑人，於不違反監獄紀律範圍內，許其

閱讀自備的書籍，對於第 3 級以下的受刑人，於教化上有必要時，亦同。 

(10) 遊戲運動：第 2 級以上之受刑人，得使其競技遊戲或開運動會（實務上不以第 2 級以上

的受刑人為限）。但第 2 級每月以 1 次，第 1 級每月以 2 次為限。 

(11) 照片備置：第 2 級以上受刑人的獨居房內，得許其置家屬照片，如教化上認為有必要時，

得許其置家屬以外的照片。 

(12) 接見通信：第 4 級受刑人，得准其與親屬接見及發受書信。第 3 級以上的受刑人，於不妨

害教化的範圍內，得准其與非親屬接見，並發受書信。各級受刑人接見及寄發書信次數限

制：第 4 級受刑人每星期 1 次、第 3 級受刑人每星期 1 次或 2 次、第 2 級受刑人每 3 日 1

次，第 1 級受刑人則不予限制。 

(13) 接見場所：第 2 級以下的受刑人，於接見所接見；第 1 級受刑人，得准其於適當場所接

見。又第 2 級以上的受刑人，於接見時，得不加監視（實務上均採取監視與監聽；又在一

般監獄，通常不分級別，均在接見所接見）。 

(14) 衣服著用：第 1 級受刑人，得准其著用所定的普通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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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花卉書畫備置：第 1 級受刑人，得准其在住室內備置花草或書畫。 

(16) 假釋：受刑人累進處遇進至 2 級以上，如符合提報假釋的法定標準，經報請假釋審查核准

後，可假釋出獄。差別在於，第 1 級受刑人如符合提報假釋的法定標準，「應速」報請假

釋；第 2 級受刑人如經評估已適於社會生活，且符合提報假釋的法定標準，「得」報請假

釋。 

累進處遇級別相關研究 

蔡田木(1998)研究指出，受刑人執行的刑期越長，因監獄化所受到的負面影響越大，教化效果

越差，對監獄的滿意程度越低；初犯的受刑人在監適應較理想，身體較健康，恐懼感及焦慮感比較

低，違規則較少，且初犯受刑人與家人、管教人員間的互動較多；在監期間越長的受刑人，生理狀

況越不理想，通常易有心跳過速、血壓異常及易罹患疾病等情形。 

黃敬謀(2008)採質性訪談方式研究臺灣地區長刑期受刑人教化與處遇指出，現行教化處遇制度

方面的問題主要包括：缺乏規劃符合長刑期受刑人需要的特別處遇方式、行刑累進處遇制度不夠靈

活，核分方式寬嚴標準不一、假釋與處遇政策常有更動等；長期刑受刑人在監適應問題主要包括：

易有「從有到無、生活茫然」的價值觀、於入監初期與接近符合提報假釋標準的後期，情緒容易浮

動不安、與家庭成員的互動關係，會影響在監行為表現、偽善且較無安全感，對管教人員較無信任

感等；長期刑受刑人教化處遇需求問題主要包括：管教人員應尊重受刑人、應增加心理輔導及動態

性活動課程，以緩解受刑人長期在監壓力、應分級分類分別處遇，以減少不同類型受刑人間的衝突

及管理問題、應提供受刑人電腦網路學習機會，以降低與社會脫節的問題等。 

曾佳茂(2015)以問卷調查法研究不同刑期受刑人對累進處遇、縮刑、假釋制度的認知及其對違

規行為的影響指出，長短刑期組在違規類型上有差異，長刑期組較容易有非暴力性的違規，短刑期

組則較容易有暴力性的違規，兩組在受刑晚期，皆有出現核心違規的受刑人；短刑期組入監次數越

多，與剛入監累進處遇級別較低的受刑人，屬於有違規行為的高風險群；長刑期組在監受刑時間越

久，越有可能成為有違規行為的高風險群；短刑期組假釋、累進處遇制度對違規次數產生顯著預測

的結果；各變項皆單獨且直接影響半年內的違規次數，無中介效應。 

賴擁連等人(2018)採文獻探討、出國考察、焦點團體座談、深度訪談、問卷調查、大數據分析

等研究方法研究評估廢除累進處遇制度配套措施與利弊得失指出，未適用累進處遇的矯正機關，其

管教與處遇的運作，不受影響；文獻探究發現，目前雖無他國實施相同的累進處遇制度，然部分國

家對受刑人戒護等級分類管理與處遇的作法，與累進處遇制度的管理與理念相通；質性研究發現，

矯正機關外部學者與專家，大多傾向於廢除累進處遇制度，部分受刑人亦有相同看法，認為累進處

遇制度已失去協助受刑人重回社會的存在意義，反成為管教人員管理受刑人的權力與工具，但大部

分管教人員則認為累進處遇制度不可廢除，應適時修正、調整；問卷調查發現，大部分主張應修正

責任分數，部分則主張廢除責任分數；大數據分析發現，累進處遇級別第 1 級的受刑人，出獄後的

再犯情形較高，與制度的設計宗旨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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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相關研究，可歸納下列四點： 

(1) 累進處遇制度為我國獨有的矯正制度； 

(2) 我國以累進處遇制度為主題之研究甚少，且研究重點多在制度的存廢、研修或受刑人的適

應問題，尚無探討與高齡受刑人、社會支持等主題的綜合性研究，亟待補充； 

(3) 以受刑人為研究對象的相關研究，多關注在監適應問題，且重視在監違規偏差行為、出監

後再犯等問題的觀察，並指出社會支持對在監適應具有影響力，但對受刑人在監適應問題

的影響因素探究上，較少單獨論及與累進處遇制度的差異； 

(4) 因不同累進處遇級別，會影響受刑人接見通信的對象與次數，可推認假設會對受刑人的社

會支持形成差異。 

2.2 高齡受刑人 

高齡受刑人的意義 

高齡受刑人又稱為老年受刑人，指因犯罪經刑事訴訟程序判決有罪確定，送監執行刑罰的高齡

受刑人，觀察界定的重點在於受刑人現為高齡的狀態。關於高齡受刑人的生理年齡標準，現行法令

無明文規定，而在犯罪學領域，通常指 60 歲以上的受刑人（楊士隆、林茂榮，2002），日本亦採行

相同觀點，將 60 歲以上的受刑人視為高齡受刑人（戴莉，2007）。本研究參酌「高齡學」以研究人

類「高齡化」現象的觀點，並考量世界衛生組織以年滿 65 歲為標準進行各國人口老化統計分析、

我國老人福利法第 2 條以滿 65 歲以上為老人之定義規定、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以年滿 65 歲為

標準進行我國高齡化社會的發展預測分析、法務部現以 65 歲以上為標準進行高齡受刑人統計分析

等現況，為使本研究援引有關高齡者的資料有前後一致的統整概念，故以年滿 65 歲以上的受刑人，

界定為高齡受刑人，列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 

按法務部統計處近期公開的統計資料（2020 年 4 月在監資料），可從下列背景資料觀察高齡受

刑人的主要特性： 

(1) 性別部分：在監高齡受刑人總數為 1,559 人，其中男性有 1,460 人，占約 93.64%；女性有

99 人，占約 6.35%。在監高齡受刑人中，以男性占多數。 

(2) 年齡部分：在監高齡受刑人 65 歲以上 70 歲未滿有 1071 人，70 以上 75 歲未滿有 353 人，

75 歲以上 80 歲未滿有 93 人，80 歲以上 85 歲未滿有 36 人，85 歲以上 90 歲未滿有 5 人，

90 歲以上有 1 人。目前以 65 歲以上 70 歲未滿者最多，其次為 70 以上 75 歲未滿者，90

歲以上最少，顯見人數與年齡發展，呈負相關。 

(3) 教育程度部分：在監高齡受刑人入監前教育程度，較多者依序為國小畢業 536 人、高中畢

業 226 人、國中畢業 178 人，不識字則有 51 人。在監高齡受刑人入監前教育程度，高中

畢業以下者，占絕對多數。 

(4) 婚姻家庭部分：在監高齡受刑人有配偶者 770 人，離婚者 447 人，有子女 120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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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前科（入監次數）部分：在監高齡受刑人無前科屬於初犯有 371 人，再犯有 480 人，累犯

有 708 人。 

(6) 刑期（刑名）部分：在監高齡受刑人執行刑名，較多者依序為 10 年以上 15 年未滿 215

人、7 年以上 10 年未滿 208 人、3 年以上 5 年未滿 162 人，無期徒刑則有 114 人。 

(7) 罪名部分：在監男性高齡受刑人執行罪名，較多者依序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468 人、妨害

性自主罪 202 人、公共危險罪 170 人；女性高齡受刑人執行罪名，較多者依序為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 29 人、詐欺罪及偽造文書印文罪皆為 11 人、公共危險罪 6 人。顯見毒品、酒

駕，是近期在監高齡受刑人主要的犯行，具有嚴重性。 

(8) 職業部分：在監高齡受刑人入監前的職業，較多者依序為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652 人、農林

漁牧業生產人員 107 人、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99 人，無業者則有 507 人。 

從上述統計資料可知，在監高齡受刑人以男性占絕對多數，年紀越大，人數越少，國中以下教

育程度占相對多數，未婚者超過 5 成，已婚與離婚比例相當，初犯達 23.8%，累、再犯有 76.2%，

執行刑名以 10 年以上 15 年未滿較多，近期罪名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最多，近期入監前無業者約

占 32.5%，至於宗教信仰情形，則無主管機關統計資料可以參考，需以其他實證研究加以補充。 

高齡受刑人相關研究 

吳佩蓉(2010)採質性研究訪談法研究女性高齡受刑人在監適應及需求指出，若監獄內醫療人員

或醫療措施能使高齡受刑人感到安心，受刑人會較健康，在監情緒上也較安穩；家庭支持對舒緩受

刑人在監壓力極為重要，經由通信及接見方式，可維繫家人情感，監獄管教與其他社會支持則相對

重要，包括同儕相處、管理人員的管教方式，如放寬處遇標準，亦可減少壓力來源，協助受刑人儘

快適應監獄生活；教化課程對受刑人有幫助，但許多受刑人因不識字，對教化活動不感興趣；受刑

人多認為暫無成立老人專監，或於監獄內設置老人專區的必要。 

洪長猷(2012)以中高齡受刑人為對象，研究健康狀況、社會支持與憂鬱的相關性問題，發現：

社會支持的來源，以家人支持的分數最高；總體憂鬱量表分數平均約為 10.151，情緒不穩定，有高

憂鬱傾向者達 5.38%；社會支持與憂鬱之間，呈現負相關；關於憂鬱的預測因子，以性別、70 歲以

上、喪偶者、罹患慢性疾病數、自覺健康狀況、社會支持等項，較具有預測力，其中預測力最佳的

項目是罹患慢性疾病數。 

黃維賢(2013)以量化為主、質性為輔的研究方法，研究高齡受刑人在監適應問題指出：高齡受

刑人為監獄的弱勢群體，超收擁擠問題，對高齡受刑人在監適應有不利影響；監獄的設備與處遇方

法，未妥善因應高齡受刑人的實際需求，尚有改善空間，應提升管教人員的積極功能；高齡受刑人

在監初期，容易被霸凌，常見霸凌方式為言語刺激，通常與自治幹部、房規有關；高齡受刑人期望

有家人支持，對宗教志工輔導有認同感，對其他年輕受刑人，通常採消極適應策略；對高齡受刑人

心理抑鬱程度的增加，以設施壓力最具影響力，其次為被霸凌；對高齡受刑人監獄化程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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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霸凌最具影響力，其次為規矩壓力、友人支持；對高齡受刑人違規行為的增加，以被霸凌最具

影響力，其次為家人支持。 

綜上相關研究，可歸納下列二點： 

(1) 高齡受刑人社會支持愈高，自覺健康情形愈高；中高齡受刑人社會支持與憂鬱間，呈現負

相關。又高齡受刑人因生理、心理的老化，成為弱勢群體，易有在監受欺凌的問題，應予

重視。 

(2) 高齡受刑人通常具有社會經濟地位較低、失業、生活環境不穩定、與家庭成員關係不良、

可用的社會資源較少等特徵，入監後必須面對環境變動的嚴峻挑戰，又生理功能的老化，

易患有慢性疾病，且因入監與家庭成員阻隔，社會支持來源受限等主客觀不利因素，極易

產生失落、沮喪、對未來絕望等負面憂鬱情緒，是罹患精神疾病的高危險群。 

2.3 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的意義與功能 

徐靜芳(2003)認為，社會支持是個人自其所處社會網路中所取得的支持活動，此種活動能幫助

個人適應環境、因應壓力。林麗惠(2012)認為，社會支持網絡可解構為二層含義，其一是強調社會

網絡觀念，視社會為關係網絡，其二是將支持的觀念導入社會網絡中，強調功能性的概念，主要包

括情感性、工具性等功能。 

綜合國內外相關文獻，社會支持可以視為一種描述性的概念，通常是指個人經由社會網絡互動

歷程，主觀感受到被尊重、被他人關愛與了解，進而肯定個人自我價值，使個人得以處理壓力、維

持身心健康、提升生活適應能力，而獲得較佳的適應結果，故具有下列重要的意義： 

(1) 社會支持是互動的過程：指經由社會網絡的人際互動，使資訊、情緒或具體財物等資源在

成員間流動。 

(2) 社會支持具有一定效果：指個人藉由社會支持，可以減緩生活壓力對個人身心健康所造成

的不利影響。 

(3) 社會支持是持續循環的歷程與結果：指個人在社會網絡中，經由人際互動的運作，不斷地

獲得幫助與支持的歷程與結果。 

有關社會支持的作用研究，多數探討對健康的影響。Cotrn 與 S.mr (1985)提出，社會支持影

響健康的假設，主要有直接效果說(dinrct rffrct t.:ottrsis)和緩衝效果說(buffrn rffrct t.:ottrsis)，

簡述如下： 

(1) 直接效果說：個人知覺(:rncrivrd)在壓力情境下，如得到他人的幫助，或個人察覺在社會

網絡有歸屬感時，有直接促進個人身心健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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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緩衝效果說：社會支持的作用有二，其一是在個人壓力發生、預期和產生壓力經驗間，經

由社會支持的中介，使個人重新認知、評估壓力帶來的影響，增加個人因應壓力的能力，

其二是在壓力經驗與疾病發生間，經由社會支持，可以降低負面情緒，減少容易引發疾病

的不當行為，亦可影響個人生理過程，減少發生疾病的機會(Cotrn & Wills, 1985)。此說

主張社會支持可以減輕壓力的負面衝擊，具有中介效果，間接促進個人身心健康。 

社會支持相關研究 

(1) 關於基本背景變項 

性別：國外研究發現，不同性別高齡者的社會支持網絡存有差異，女性的社會支持網絡規

模，通常比男性多且大(Antonucci, 1990)。如控制年齡、婚姻、收入、教育程度、子女數等變

項，男性的社會支持網絡規模，通常比女性小(Moonr, 1990)。歐秋萍(2012)研究發現，女性所

獲得的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比男性多，其中工具性支持達到顯著差異。另有研究發現，女

性獲得社會支持的量，比男性多（蔡嘉慧，1998；李素菁，2002；Landman-Prrtrns rt al., 2005），

但亦有研究結果，性別與社會支持無差異性（蔡素玲，1997；李蘭等人，1990）。 

年齡：Cnaig (2004)研究發現，年齡與社會支持呈負相關，年齡越大，社會支持與網絡連結

的關係越低，年齡是造成個人被社會排除，影響社會支持與網絡連結的主要因素。沈桂枝(2001)

研究指出，不同年齡高齡者的社會支持，有顯著差異。但賴昆宏(2006)研究發現，不同年齡層

的高齡者，其社會支持無顯著差異。 

教育程度：歐秋萍(2012)研究發現，教育程度越高，獲得情感性支持越高，但在工具性支

持，則無差異；張章淮(2013)研究發現，教育程度高者與教育程度低者的社會支持程度，前者

顯著高於後者。但沈桂枝(2001)研究指出，高齡者所獲得的社會支持，不因不同教育程度而有

差異。 

婚姻家庭狀況：Conn/rll (2009)以 57-85 歲高齡者為研究對象，發現婚姻狀況與社會支持

有關，已婚者的社會支持與網絡連結較好，喪偶、離婚及單身者的社會支持與網絡連結則較差。

林麗惠(2012)研究指出，家庭成員中的配偶，最容易提供生活互動、陪伴、安慰等情感性支持，

通常配偶是老年生活中最重要的支持角色。沈桂枝(2001)研究亦指出，不同婚姻狀況高齡者社

會支持的得分，有顯著差異。 

宗教信仰：陳琇惠與林子宇(2012)研究指出，高齡者因不同個人特質，所接受到的支持程

度會有差異，包括宗教信仰、居住安排、家人狀況、經濟狀況與健康情形等，皆為高齡者社會

支持的重要影響因素。吳舜堂與陳欽雨(2017)研究指出，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

況、宗教信仰、居住地區、健康保險狀況等，皆為影響高齡者社會支持的重要變項。但陳佳琳

(2017)研究指出，宗教行為對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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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質人格特質：按社會支持的理論－主觀知覺社會支持觀點，社會支持的有無、多寡或

助益，取決於個體主觀的評估及認定，而個體主觀的評估及認定，涉及個體人格特質，據此可

推論假設不同人格特質對社會支持產生差異。李仁豪與余民寧(2014)研究則指出，中老年人神

經質人格對社會支持的負向效果(-.28)絕對值，是外向性人格對社會支持正向效果(.14)絕對值

的 2 倍。 

(2) 其他實證研究 

陳志忠(2005)採問卷調查法研究在高度安全管理監獄適應問題指出：在監期間愈長的受刑

人，因長期與社會隔絕，通常要面臨許多人生困境，包括與親友關係的疏離或斷絕、與其他年

輕受刑人的溝通適應問題、對執行何時結束的不確定感、退縮、無望、生理老化等；管教人員

的支持，可有效緩解受刑人在監的心理症狀，管教人員愈能鼓勵、關心、傾聽、尊重受刑人的

感受與生活，提供受刑人表現機會，愈能幫助受刑人減輕焦慮感與憂鬱感。 

曾富良(2015)以問卷調查法研究家庭支持對藥癮受刑人在監適應問題指出：藥癮受刑人獲

得的家庭支持，以訊息性支持最高，其次為情感性支持、實質性支持，在監適應的情緒管理適

應程度最高，生活管理適應程度最低；年輕受刑人獲得的情感性支持、訊息性支持，主要來自

於家庭支持；高教育程度者獲得的實質性支持、情感性支持，主要來自於家庭支持；入監前單

獨居住者，家庭支持最少，入監前從事技術、專業工作者，家庭支持最多；累進處遇 1 級的受

刑人，與其他級別受刑人比較，家庭支持均較多；長期刑受刑人獲得的實質性支持，主要來自

於家庭支持；累進處遇、年齡、婚姻狀態、刑期等，對在監適應程度無顯著差異；家庭支持與

在監適應之間，有顯著相關，其中訊息性支持對在監適應有顯著的影響力，家人對受刑人提供

的規勸與建議，對受刑人在監適應有正面助益。 

綜上相關研究，可歸納下列二點： 

(1) 受刑人背景資料的年齡、教育程度、宗教信仰、服刑時間等，與社會支持有關；受刑人背

景資料，可能影響其社會支持。 

(2) 目前尚無以高齡受刑人為對象，綜合我國累進處遇級別、背景資料、社會支持等變項，所

為的比較性研究資料。 

3. 研究方法與實施 

本研究採橫斷式、結構性問卷調查法，對適用累進處遇的高齡受刑人進行資料蒐集。關於研究

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假設、研究工具及資料處理等，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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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累進處遇級別，對高齡受刑人背景變項、社會支持的差異比較，研究架構

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 

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我國適用累進處遇的高齡受刑人為研究母體，惟因人力、時間、經費上的限制，立意

抽選雲林、嘉義、臺南、高雄地區監獄的高齡受刑人進行資料蒐集。納入條件為：在監適用累進處

遇的高齡受刑人，且具有基本識字填答問卷能力；排除條件為：非在監（如保外醫治、戒護外醫等

情形）或核定不適用累進處遇的高齡受刑人（如有失智等身心症狀者）。 

3.3 研究假設 

按本研究目的及研究架構，提出下列假設進行考驗： 

(1)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之不同性別高齡受刑人在社會支持具有差異。 

(2)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之不同年齡高齡受刑人在社會支持具有差異。 

(3)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之不同教育程度高齡受刑人在社會支持具有差異。 

(4)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之不同婚姻狀況高齡受刑人在社會支持具有差異。 

(5)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之不同子女狀況高齡受刑人在社會支持具有差異。 

(6)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之不同宗教信仰高齡受刑人在社會支持具有差異。 

(7)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之不同神經質人格特質高齡受刑人在社會支持具有差異。 

3.4 研究工具 

由研究者編製結構式「不同累進處遇級別高齡受刑人社會支持問卷」作為調查工具。問卷包含

「累進處遇級別」、「背景資料」、「社會支持」3 部分，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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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累進處遇級別：按現行制度，區分為第 1 級、第 2 級、第 3 級、第 4 級，共 4 類。（按行

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19 條，將刑期區分為 16 個級距，明定不同級別之責任分數，共計 64

種責任分數，因過於複雜，不利高齡受刑人填答，故不列入此部分分類項目） 

(2) 背景資料：性別：分為男、女，共 2 類；年齡：分為 65-69 歲、70-74 歲、75 歲以上，共

3 類；教育程度：分為國小以下、國中畢業、高中職畢業、大專以上，共 4 類；婚姻狀況：

分為未婚、已婚、離婚、喪偶，共 4 類；子女狀況：分為有子女、無子女，共 2 類；宗教

信仰：分為無、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一貫道及其他，共 7 類。 

(3) 神經質人格特質：本研究神經質人格特質部分，採用王秀美與李長燦(2011)研究之量表，

本項量表共 7 題，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0.87，具有良好的信度，題目包括：(1)有時候我會

繃緊神經爲緊張所苦、(2)莫名其妙覺得「生命很悲慘」，心情起伏不定、(3)瑣碎的事常把

我搞得心煩意亂、(4)我的情感很容易受到傷害、(5)我常不知為何而有強烈情緒（焦慮、

憤怒）反應、(6)我常杞人憂天，因憂慮而失眠、(7)突如其來的事常讓我吃驚、混亂。各

題皆以 Likrnt Scalr 5 點量表計分，分成「非常同意」、「大部分同意」、「一半同意」、「少部

分同意」、「非常不同意」，並依序為 5 至 1 分，總分越高表示愈具有神經質人格特質。（為

充實背景變項資料，同時考量人格特質神經質向度與社會支持變項間具有較明顯的差異，

故僅將神經質人格特質列為本研究背景變項） 

(4) 社會支持：本研究採用之社會支持量表，係洪長猷(2012)參考陳宜擇(2010)關於毒癮愛滋

收容人生活適應研究採用之問卷編修而成。各題按對頻率「非常同意」、「大部分同意」、

「一半同意」、「少部分同意」、「非常不同意」等 5 級之 Likrnt Scalr 測量結果，依序給予

5 至 1 分，總分越高表示得到的社會支持越大。 

3.5 資料處理 

本研究採用 SPSS22 版本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分析，依據研究目的，問卷回收後採用量化統計分

析，包括： 

(1) 描述統計：以人數、百分比等描述性統計法，整理取樣資料的分配情形，分析取樣高齡受

刑人累進處遇級別及基本背景資料； 

(2) 獨立樣本雙因子變異數分析：以獨立樣本雙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本研究上述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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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結果分析 

4.1 主要變項及背景資料描述統計分析 

樣本及回收情形 

本研究實施期間，為 2020 年 12 月間，取樣監獄高齡受刑人總數約為 472 人（因每日或有入

出監情形，如移監或執行期滿、假釋出監的情形，故總人數為浮動狀態），回收問卷 452 份，回收

率達 95.8%，具體情形如表 1 所示。 

表 1. 正式樣本及回收情形分配表 

監獄名稱 高齡受刑人人數 
施測日期 

（2020 年） 
回收件數 備註（未測原因） 

雲林監獄 45 12/8 45  

雲林第二監獄 28 12/11 27 1 位借提 

嘉義監獄 93 12/15 93  

臺南監獄 50 12/28 47 3 位不識字 

臺南第二監獄 21 12/9 21  

明德外役監獄 27 12/3 25 2 位送醫 

高雄監獄 110 12/10 107 1 位失智、1 位住院、1 位拒測 

高雄第二監獄 64 12/14 61 2 位送醫、1 位拒測 

高雄女子監獄 34 12/21 26 7 位不識字、1 位拒測 

合計 472  452  

累進處遇級別部分 

表 2顯示取樣高齡受刑人累進處遇級別，屬於第 2級者最多，計 130人（有效的百分比為 29.3），

其次依序為第 1 級 120 人(27.0)、第 3 級 103 人(23.2)、第 4 級 91 人(20.5)。 

表 2. 累進處遇級別人數分配表 

處遇級別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的百分比 排序 

第 1 級處遇 120 26.5 27.0 2 

第 2 級處遇 130 28.8 29.3 1 

第 3 級處遇 103 22.8 23.2 3 

第 4 級處遇 91 20.1 20.5 4 

（遺漏） 8 1.8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高齡受刑人在社會支持比較之研究  

作者：蘇烱峯、樓家祺                          153 

背景資料部分 

取樣高齡受刑人以男性較多，計 426 人；年齡以 65-69 歲最多，計 315 人；教育程度以國小以

下最多，計 205 人；婚姻狀況以離婚最多，計 172 人；子女狀況以有子女者較多，計 174 人；宗教

信仰以佛教最多，計 208 人；人格特質以低神經質最多，計 178 人，詳如表 3 所示。 

表 3. 背景資料分配表 

變數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的百分比 

性別 
男 426 94.2 94.2 

女 26 5.8 5.8 

年齡 

65-69 歲 315 69.7 69.7 

70-74 歲 100 22.1 22.1 

75 歲（含）以上 37 8.2 8.2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205 45.4 45.7 

國中 119 26.3 26.5 

高中（職） 74 16.4 16.5 

大專（含）以上 51 11.3 11.4 

（遺漏） 3 0.7  

婚姻狀況 

未婚 62 13.7 14.3 

已婚 167 36.9 38.6 

離婚 172 38.1 39.7 

喪偶 32 7.1 7.4 

（遺漏） 19 4.2  

子女狀況 

有子女者 174 38.5 95.1 

無子女者 9 2.0 4.9 

（遺漏） 269 59.5  

宗教信仰 

無 54 11.9 12.5 

道教 114 25.2 26.5 

佛教 208 46.0 48.3 

天主教 15 3.3 3.5 

基督教 35 7.7 8.1 

一貫道 5 1.1 1.2 

（遺漏） 21 4.6  

人格特質 

低神經質 178 39.4 40.8 

中神經質 85 18.8 19.5 

高神經質 173 38.3 39.7 

（遺漏） 16 3.5  

社會支持部分 

本研究社會支持變項，區分為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同學支持、管教支持等 4 種來源，觀察 4

種不同來源平均數，以管教支持最高(4.33)，其餘由高至低，依序為同學支持(4.19)、家庭支持(4.18)、

朋友支持(3.53)；如將社會支持來源區分為監內、監外加以觀察，屬於監內來源的管教支持、同學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學刊 9(2), 2021 

ttt:://oounnal.grnontrctnolog..ong.t//                                         154 

支持，均優於監外支持的家庭支持、朋友支持，顯見高齡受刑人監內社會支持的認知，優於監外社

會支持；又社會支持整體平均數為 3.96，表示高齡受刑人對於社會支持的整體表現位於選項大部

分同意的位置，整體現況良好，詳如表 4 所示。 

表 4. 社會支持整體現況一覽表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偏差 平均數排序 

家庭支持平均 432 1.00 5.00 4.1848 1.15704 3 

朋友支持平均 429 1.00 5.00 3.5299 1.30263 4 

同學支持平均 440 1.00 5.00 4.1939 1.00405 2 

管教支持平均 440 1.00 5.00 4.3256 .93897 1 

社會支持平均 449 1.00 5.00 3.9612 .92002  

4.2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在各次類別間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雙因子變異數」分析，據以比較「不同累進處遇級別」在各次類別間之差

異，分別說明如下。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之不同性別高齡受刑人在社會支持之差異分析 

由表 5、表 6、表 7 考驗結果顯示，以不同累進處遇級別與性別作自變項，對社會支持之分析

可發現，不同累進處遇級別與性別無交互作用，不同累進處遇級別對於社會支持之影響未達顯著差

異，不同性別之高齡受刑人對社會支持達顯著差異，經獨立樣本 t 檢定可得知，在第 2、3 級處遇，

女性高齡受刑人對於社會支持認知均高於男性高齡受刑人，此分析結果與蔡嘉慧(1998)、李素菁

(2002)、Landman-Prrtrns 等人(2005)之研究結果雷同。推論其可能的原因如下： 

(1) 女性的社會支持網絡規模，通常比男性多且大，社會支持的質量較佳，故主觀認知普遍高

於男性(Antonucci, 1990; Moonr, 1990)。 

(2) 女性與他人的互動回饋，通常較男性主動、積極且頻繁，因而在較多的互動歷程中，獲得

較多的實質支持、訊息支持與情緒支持，故主觀認知普遍高於男性（蘇昱嘉，2005）。 

(3) 女性的心思、感受，通常較男性細膩且敏感，在同等或類似質量的社會支持情境，女性較

易知覺受到他人尊重、關心與協助，故主觀認知普遍高於男性。 

(4) 適用累進處遇制度的高齡受刑人，因第 1 級處遇不同性別高齡受刑人，在監期間通常較

久，年紀普遍較高，監獄外親友或已逐漸凋零，與其他級別高齡受刑人相較，差異縮小，

又第 4 級處遇受刑人均禁止與非親屬接見及通信，使第 4 級處遇不同性別高齡受刑人在

朋友支持部分，同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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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獨立樣本雙因子（不同累進處遇級別 x 性別）變異數分析人數、平均數與標準差 

 
性別 

列總和 
男性 女性 

累進處遇級別 

第 1 級處遇 

個數 121 5 126 

平均數 3.97 4.04 3.98 

標準差 .97 .97 .97 

第 2 級處遇 

個數 120 10 130 

平均數 3.93 4.53 3.97 

標準差 .92 .55 103 

第 3 級處遇 

個數 96 7 103 

平均數 3.99 4.74 4.04 

標準差 .88 .32 .87 

第 4 級處遇 

個數 86 4 90 

平均數 3.82 4.11 3.83 

標準差 .94 .71 .93 

行總和 

個數 423 26 728 

平均數 3.93 4.42 3.96 

標準差 .93 .65 .92 

表 6. 獨立樣本雙因子（不同累進處遇級別 x 性別）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2 1-β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 2.24 3 .75 .89 .445 .006 .246 

性別 3.96 1 3.96 4.72* .030 .011 .582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 x 性別 1.56 3 .52 .62 .602 .004 .180 

誤差 369.70 441 .84     

總和 379.21 448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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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單純主要效果摘要表 

變異來源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事後比較 

不同累進遇級別       

第 1 級處遇 男性 121 3.98 .08 -.15  

 女性 5 4.04 .41   

第 2 級處遇 男性 120 3.93 .08 -20* 女>男 

 女性 10 4.53 .29   

第 3 級處遇 男性 96 3.99 .09 -4.94*** 女>男 

 女性 7 4.74 .35   

第 4 級處遇 男性 86 3.82 1.00 -.60  

 女性 4 4.11 .46   

            ***p<.001、*p<.05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之不同年齡高齡受刑人在社會支持之差異分析 

由表 8、表 9 考驗結果顯示，以不同累進處遇級別與年齡作自變項，對社會支持之分析可發現，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與年齡無交互作用，不同累進處遇級別及年齡對於社會支持之影響未達顯著差

異，此分析結果與賴昆宏(2006)之研究結果雷同。推論其可能的原因如下： 

(1) 本研究抽樣對象均已年滿 65 歲，絕大部分集中在 65-69 歲(69.7%)、70-74 歲(22.1%)，75 歲

以上極少(8.2%)，從年齡總體觀察，同質性甚高。 

(2) 在一般社區生活的高齡者，通常年齡越大，身心狀況越不佳，會減少與他人互動，進而影

響社會支持，但本研究抽樣對象均屬在監高齡受刑人，因一體適用監獄生活管理措施，使

不同年齡高齡受刑人在監獄內與他人互動的客觀資源趨於一致。  

(3) 各監獄全面積極推動管教支持具有成效，填補監獄外社會支持可能不足或欠缺的問題，在

不同年齡高齡受刑人間均普遍發生作用。 

(4) 累進處遇級別較高者，年紀通常較大，接見通信限制雖較少，但監獄外親友或多數已凋零，

與累進處遇級別較低者相較，實際上自監獄外所能獲得的社會支持，差異因而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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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獨立樣本雙因子（不同累進處遇級別 x 年齡）變異數分析人數、平均數與標準差 

 
年齡 

列總和 
65-69 歲 70-74 歲 75 歲（含）以上 

累進處遇級別 

第 1 級處遇 

個數 86 31 9 1226 

平均數 3.88 4.16 4.28 3.98 

標準差 1.03 .83 .61 .97 

第 2 級處遇 

個數 85 35 10 130 

平均數 3.98 3.99 3.86 71.48 

標準差 .89 .97 .96 .91 

第 3 級處遇 

個數 80 17 6 103 

平均數 4.01 4.12 4.24 4.04 

標準差 .88 .88 .85 .87 

第 4 級處遇 

個數 63 16 12 90 

平均數 3.83 3.88 3.77 3.83 

標準差 .86 1.18 .95 .93 

行總和 

個數 313 99 37 449 

平均數 3.93 4.05 3.99 3.96 

標準差 .92 .94 .86 .92 

表 9. 獨立樣本雙因子（不同累進處遇級別 x 年齡）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2 1-β 

累進處遇級別 3.09 3 1.03 1.20 .31 .008 .323 

年齡 1.12 2 .56 .65 .52 .003 .160 

累進處遇級別 x 年齡 2.19 6 .36 .43 .86 .006 .177 

誤差 373.62 437 .86     

總和 379.21 448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之不同教育程度高齡受刑人在社會支持之差異分析 

由表 10、表 11 考驗結果顯示，以不同累進處遇級別與教育程度作自變項，對社會支持之分析

可發現，不同累進處遇級別與教育程度無交互作用，不同累進處遇級別及教育程度對於社會支持之

影響未達顯著差異，此分析結果與沈桂枝(2001)之研究結果雷同。推論其可能的原因如下： 

(1) 本研究抽樣對象絕大部分集中在國小以下、國中程度，大專以上相對極少，從教育程度總

體觀察，同質性極高。 

(2) 本研究對象均已年滿 65 歲，身心或多有老化現象，可能因此減抑不同教育程度所生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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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監獄全面積極推動管教支持或具有成效，使在不同累進處遇級別及教育程度均普遍發

生作用。 

表 10. 獨立樣本雙因子（不同累進處遇級別 x 教育程度）變異數分析人數、平均數與標準差 

 
教育程度 

列總和 
國小以下 國中 高中 大專以上 

累進處遇級別 

第 1 級處遇 

個數 57 35 25 7 124 

平均數 3.91 3.92 4.15 4.21 3.98 

標準差 .97 1.06 .88 .98 .97 

第 2 級處遇 

個數 59 34 18 19 130 

平均數 3.99 3.78 4.20 4.04 3.97 

標準差 1.00 .89 .62 .85 .91 

第 3 級處遇 

個數 43 27 16 17 103 

平均數 4.08 3.84 4.38 3.93 4.04 

標準差 .78 1.07 .66 .91 .87 

第 4 級處遇 

個數 45 22 14 8 89 

平均數 3.99 3.86 3.24 3.90 3.83 

標準差 .89 .82 1.13 .81 .93 

行總和 

個數 204 118 73 51 446 

平均數 3.99 3.85 4.04 4.01 3.96 

標準差 .92 .96 .91 .86 .92 

表 11. 獨立樣本雙因子（不同累進處遇級別 x 教育程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2 1-β 

累進處遇級別 4.17 3 1.39 1.65 .178 .011 .323 

教育程度 1.80 3 .60 .71 .546 .005 .160 

累進處遇級別 x 教育程度 10.83 9 1.20 1.42 .175 .029 .177 

誤差 363.37 430 .85     

總和 378.48 445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之不同婚姻狀況高齡受刑人在社會支持之差異分析 

由表 12、表 13、表 14 考驗結果顯示，以不同累進處遇級別與婚姻狀況作自變項，對社會支持

之分析可發現，不同累進處遇級別與婚姻狀況無交互作用，不同累進處遇級別對於社會支持之影響

未達顯著差異；婚姻狀況對社會支持具顯著差異水準，經事後比較，在第 1 級處遇，已婚高齡受刑

人對社會支持認知程度高於未婚；在第 3 級處遇，已婚、離婚及喪偶之高齡受刑人對社會支持知程

度高於未婚。此分析結果與沈桂枝(2001)之研究結果雷同。推論其可能的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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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已婚、離婚、喪偶之高齡受刑人，因皆有婚姻經驗，通常可發展為有配偶、子女的家庭組

成關係，家庭支持基礎來源得以建立拓展，故認知程度高於未婚的高齡受刑人(Conn/rll, 

2009)。 

(2) 已婚、離婚、喪偶之高齡受刑人，家庭支持基礎來源通常較理想，來自於家庭支持的實質

（工具）性支持較多，因家屬寄餐，受刑人多會與同舍舍友分享，增加與其他同學互動的

事由與機會，進而促進同學支持，故認知程度高於未婚的高齡受刑人。 

(3) 離婚、喪偶之高齡受刑人，有可能因離婚、喪偶事由與管教人員進行報告、討論，或因管

教人員查悉受刑人離婚、喪偶的情況，成為教誨關懷的重點對象，進而促進高齡受刑人與

管教人員間的互動，故認知程度高於未婚的高齡受刑人。 

(4) 第 1 級處遇高齡受刑人，通常生活自由度較高，或多符合提報假釋標準，對回歸家庭社會

較有期待，與家庭連結更趨緊密，更易感受來自配偶的社會支持，使其社會支持認知程度

高於未婚者。 

(5) 第 3 級處遇高齡受刑人，始開放與特定親屬以外之人接見與通信，因已婚、離婚及喪偶之

高齡受刑人社會網絡，與未婚者相較，通常較為周密，則進級至第 3 級，或可明顯感受獲

得更多的社會支持，故對社會支持的認知高於未婚者。 

表 12. 獨立樣本雙因子（不同累進處遇級別 x 婚姻狀況）變異數分析人數、平均數與標準差 

 
婚姻狀況 

列總和 
未婚 已婚 離婚 喪偶 

累進處遇級別 

第 1 級處遇 

個數 28 38 47 10 123 

平均數 3.42 4.32 4.00 4.28 3.99 

標準差 1.06 .82 .93 .77 .97 

第 2 級處遇 

個數 16 51 47 10 124 

平均數 3.73 3.99 3.98 4.33 3.98 

標準差 .99 .91 .97 .63 .92 

第 3 級處遇 

個數 12 43 33 10 98 

平均數 3.09 4.13 4.22 4.33 4.05 

標準差 1.29 .76 .64 .71 .87 

第 4 級處遇 

個數 6 34 43 2 85 

平均數 4.19 4.02 3.70 4.39 3.88 

標準差 .88 .92 .87 .86 .90 

行總和 

個數 62 166 170 32 430 

平均數 3.51 4.11 3.96 4.31 3.98 

標準差 1.09 .86 .89 .68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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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獨立樣本雙因子（不同累進處遇級別 x 婚姻狀況）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表 14. 單純主要效果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事後比較 

累進處遇級別       

第 1 級處遇 13.87 3 4.62 5.49** .001 已婚>未婚 

第 2 級處遇 2.24 3 .75 .87 .458  

第 3 級處遇 13.11 3 4.37 6.82*** .000 已婚、離婚、喪偶>未婚 

第 4 級處遇 3.128 3 1.04 1.308 .278  

誤差 327.89 414 .79    

**p<.001、**p<.01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之不同子女狀況高齡受刑人在社會支持之差異分析 

由表 15、表 16 考驗結果顯示，以不同累進處遇級別與子女狀況作自變項，對社會支持之分析

可發現，不同累進處遇級別與子女狀況無交互作用，不同累進處遇級及不同子女狀況之高齡受刑人

別對於社會支持之影響未達顯著差異，此分析結果與沈桂枝(2001)之研究結果不同。推論其可能的

原因如下：(1)本研究抽樣對象有填答子女狀況者未達半數，且有填答者，絕大部分集中在有子女

狀況，無子女者相對極少，從子女狀況總體觀察，對比資料較為不足，有填答者僅占少數且同質性

偏高；(2)高齡受刑人之子女，或因個人工作、家庭等現實因素的限制，多未能提供高齡受刑人完善

密集的社會支持；(3)各監獄全面積極推動管教支持或具有成效，使在不同累進處遇級別及子女狀

況均普遍發生作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2 1-β 

累進處遇級別 .37 3 .12 .16 .926 .001 .079 

婚姻狀況 11.41 3 3.80 4.80** .003 .034 .902 

累進處遇級別 x 婚姻狀況 12.03 9 1.34 1.69 .090 .035 .775 

誤差 327.89 414 .79     

總和 361.64 429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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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獨立樣本雙因子（不同累進處遇級別 x 子女狀況）變異數分析人數、平均數與標準差 

 
子女狀況 

列總和 
有子女 無子女 

累進處遇級別 

第 1 級處遇 

個數 49 2 51 

平均數 4.12 3.55 4.10 

標準差 .87 .41 .86 

第 2 級處遇 

個數 51 3 54 

平均數 4.03 4.36 4.05 

標準差 .84 .63 .82 

第 3 級處遇 

個數 36 0 36 

平均數 4.00 0 4.00 

標準差 .74 0 .74 

第 4 級處遇 

個數 37 4 41 

平均數 3.93 3.72 3.91 

標準差 .93 .99 .92 

行總和 

個數 173 9 182 

平均數 4.03 3.90 4.02 

標準差 .84 .78 .84 

表 16. 獨立樣本雙因子（不同累進處遇級別 x 子女狀況）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2 1-β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 1.05 3 .35 .49 .691 .008 .148 

子女狀況 .17 1 .17 .24 .628 .001 .077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 x 子女狀況 1.00 2 .50 .70 .499 .008 .166 

誤差 125.40 175 .72     

總和 127.35 181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之不同宗教信仰高齡受刑人在社會支持之差異分析 

由表 17、表 18、表 19 考驗結果顯示，以不同累進處遇級別與宗教信仰作自變項，對社會支持

之分析可發現，不同累進處遇級別與宗教信仰無交互作用，不同累進處遇級別對於社會支持之影響

未達顯著差異；宗教信仰對社會支持具顯著差異水準，經事後比較，在第 3、4 級處遇，信仰佛教

之高齡受刑人對於社會支持之認知程度高於無任何宗教信仰者，此分析結果和陳琇惠與林子宇

(2012)、吳舜堂與陳欽雨(2017)之研究結果雷同。推論其可能的原因如下： 

(1) 因佛教重視強調婚姻家庭和樂、善惡、因果等觀念，鼓勵轉念向善、與他人有良性互動，

使信仰者精神面易有寄託，故有佛教信仰的高齡受刑人，在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及同學支

持等層面，認知程度高於無宗教信仰的高齡受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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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佛教重視強調因果報應、罪罰等觀念，鼓勵向善、悔過，使受刑人安於現狀、積極改過，

易與管教人員有較積極良性的互動，故有佛教信仰的高齡受刑人，在管教支持層面，認知

程度高於無宗教信仰的高齡受刑人。 

(3) 第 1、2 級處遇高齡受刑人，或多將符合提報假釋標準，其心思轉以回歸家庭社會相關問題

為重心，對寄託宗教慰藉的精神需求因而減少。 

(4) 監獄內積極推行宗教教誨，其中以佛教教誨較具成效，使第 3、4 級處遇信仰佛教高齡受刑

人，其社會支持認知程度高於無任何宗教信仰者。 

表 17. 獨立樣本雙因子（不同累進處遇級別 x 宗教信仰）變異數分析人數、平均數與標準差 

 
宗教信仰 列總和 

無 道教 佛教 天主教 基督教 一貫道  

累進處遇級別 

第 1 級處遇 

個數 15 35 59 3 10 0 122 

平均數 3.56 4.21 3.86 4.84 4.05 0 3.97 

標準差 1.10 .87 1.01 .16 .81 0 .98 

第 2 級處遇 

個數 13 32 59 7 9 3 123 

平均數 3.34 3.83 4.09 4.10 4.29 3.86 3.96 

標準差 .83 1.07 .80 .66 .74 1.03 .89 

第 3 級處遇 

個數 17 26 42 3 11 0 99 

平均數 3.43 4.04 4.30 3.68 4.14 0 4.05 

標準差 1.23 .76 .65 1.10 .92 0 .88 

第 4 級處遇 

個數 9 20 47 2 5 1 84 

平均數 2.67 3.83 4.07 3.63 3.91 3.79 3.84 

標準差 .60 .94 .86 .07 1.32 0 .96 

行總和 

個數 54 113 207 15 35 4 428 

平均數 3.32 4.00 4.07 4.10 4.12 3.84 3.96 

標準差 1.04 .92 .86 .74 .88 .84 .93 

表 18. 獨立樣本雙因子（不同累進處遇級別 x 宗教信仰）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2 1-β 

累進處遇級別 3.65 3 1.22 1.52 .208 .208 .402 

宗教信仰 29.49 5 5.90 7.37*** .000 .000 .999 

累進處遇級別 x 宗教信仰 13.01 13 1.00 1.25 .240 .240 .737 

誤差 327.89 414 .79     

總和 361.64 429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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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單純主要效果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事後比較 

累進處遇級別       

第 1 級處遇 7.61 4 1.90 2.06 .090  

第 2 級處遇 7.68 5 1.54 2.00 .083  

第 3 級處遇 9.63 4 2.41 3.40* .012 佛教>無 

第 4 級處遇 15.03 5 3.01 3.86** .004 佛教>無 

誤差 324.75 406 .80    

**p<.01、**p<.05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之不同神經質人格特質高齡受刑人在社會支持之差異分析 

由表 20、表 21、表 22 考驗結果顯示，以不同累進處遇級別與神經質人格特質作自變項，對社

會支持之分析可發現，不同累進處遇級別與人格特質無交互作用，不同累進處遇級別對於社會支持

之影響未達顯著差異；不同神經質人格特質對社會支持具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在第 2 級處遇，

低神經質人格特質者對社會支持之認知程度高於中、高神經質人格特質者；在第 3 級處遇，低神經

質人格特質者對社會支持之認知程度高於高神經質人格特質者，此分析結果和李仁豪與余民寧

(2014)之研究結果雷同。推論其可能的原因如下：(1)因低神經質人格特質的高齡受刑人，較具現實

感，對與家庭成員間複雜的互動關係，較能獲致理性、正向的評估與認定，並促進彼此的良性互動，

故認知程度顯著高於中神經質及高神經質；(2)基於上述相同理由，因低神經質人格特質的高齡受

刑人，較不會有非理性的期待，對與家庭成員以外之他人互動關係，亦較能獲致理性、正向的評估

與認定，可維持彼此的基本互動，故認知程度顯著高於高神經質或中神經質；(3)第 1 級處遇者在

監期間通常較久，年紀較大，監獄外親友或已逐漸凋零，不同神經質人格特質者間，差異因而縮小；

(4)第 4 級處遇者均禁止與特定親屬以外之人接見及通信，使第 4 級處遇不同神經質人格特質者，

在監獄外朋友支持部分，同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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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獨立樣本雙因子（不同累進處遇級別 x 人格特質）變異數分析人數、平均數與標準差 

 
人格特質 

列總和 
低神經質 中神經質 高神經質 

累進處遇級別 

第 1 級處遇 

個數 56 24 43 123 

平均數 4.18 3.81 3.85 4.00 

標準差 .92 .90 0.98 .95 

第 2 級處遇 

個數 50 23 54 127 

平均數 4.33 3.41 3.88 3.97 

標準差 .60 .99 1.00 .92 

第 3 級處遇 

個數 42 22 35 99 

平均數 4.23 4.12 3.74 4.03 

標準差 .81 .80 .95 .88 

第 4 級處遇 

個數 30 16 41 87 

平均數 3.92 3.88 3.70 3.81 

標準差 1.01 .97 .85 .93 

行總和 

個數 178 85 173 436 

平均數 4.19 3.79 3.80 3.96 

標準差 .84 .94 .95 .92 

表 21. 獨立樣本雙因子（不同累進處遇級別 x 人格特質）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2 1-β 

累進處遇級別 2.09 3 .70 .87 .459 .006 .303 

人格特質 13.88 2 6.94 8.60*** .000 .039 .160 

累進處遇級別 x 人格特質 8.20 6 1.37 1.70 .121 .023 .177 

誤差 341.95 424 .81     

總和 368.39 435      

***p<.001 

表 22. 單純主要效果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事後比較 

累進處遇級別       

第 1 級處遇 3.68 2 1.84 2.08 .129  

第 2 級處遇 14.14 2 7.07 9.55*** .000 低神經質>中、高神經質 

第 3 級處遇 4.95 2 2.47 3.35* .039 低神經質>高神經質 

第 4 級處遇 .936 2 .468 .538 .586  

誤差 341.95 424 .81    

**p<.001、**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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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主要結論如下： 

(1) 高齡受刑人在社會支持的現況上，除朋友支持介於五點量表的一半同意與大部分同意等二

選項之間，其餘家庭支持、同學支持、管教支持等，均介於大部分同意與完全同意二選項

之間，至於整體社會支持則介於一半同意與大部分同意等二選項之間，比較接近大部分同

意的水準，現況良好。 

(2)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分別與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子女狀況、宗教信仰、神經

質人格特質等基本背景資料，對於社會支持之影響，皆無交互作用。 

(3)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及年齡、教育程度、子女狀況對於社會支持之影響，皆未達顯著差異。 

(4) 不同性別、婚姻狀況、宗教信仰、神經質人格特質對於社會支持之影響，皆達顯著差異。

在第 2、3 級處遇，女性高齡受刑人對於社會支持認知均高於男性高齡受刑人；在第 1 級處

遇，已婚高齡受刑人對社會支持認知程度高於未婚；在第 3 級處遇，已婚、離婚及喪偶之

高齡受刑人對社會支持認知程度高於未婚；在第 3、4 級處遇，信仰佛教之高齡受刑人對於

社會支持之認知程度高於無任何宗教信仰者；在第 2 級處遇，低神經質人格特質者對社會

支持之認知程度高於中、高神經質人格特質者；在第 3 級處遇，低神經質人格特質者對社

會支持之認知程度高於高神經質人格特質者。 

5.2 對矯正機關之建議 

主要建議如下： 

(1) 增益高齡受刑人所能獲取的社會支持：文獻探討發現，社會支持是促進高齡受刑人身心健

康的關鍵力量，又調查結果顯示監獄內社會支持優於監獄外社會支持，整體社會支持現況

良好，惟考量累進處遇對高齡受刑人接見及通信仍有限制，可能會對高齡受刑人獲取監獄

外社會支持產生不利影響，仍建議檢討放寬或取消高齡受刑人接見及通信的限制，並思考

增加高齡受刑人接見及通信的便利性，使高齡受刑人能與監獄外人員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以獲得親友較多的關懷與支持，另建議鼓勵現職管教人員參與進修，持續提升管教人員工

作的專業智能，使管教支持的質量更為優良。 

(2) 鼓勵累進處遇制度相關研究：本研究結果，不同累進處遇級別與基本背景資料在社會支持，

無交互作用，且不同累進處遇級別對於社會支持之影響，未達顯著差異，此結果對探討累

進處遇制度存廢議題，雖未能提供具體的論據，然文獻探討發現，累進處遇是我國獨有的

制度，相關研究卻不多見，在現行制度運作下，是否能因應高齡受刑人的各項需求？有無

必要調整？相關問題仍有研究之必要，建議以累進處遇制度為專題，委請專家學者進行多

面向的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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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意高齡受刑人婚姻狀況的調查與變動：本研究結果，高齡受刑人婚姻狀況對於社會支持

之影響有顯著差異，因婚姻狀況較具有變動性，建議應注意相關資料的調查與更新，確實

瞭解高齡受刑人的背景狀況，方能查悉可能會對高齡受刑人社會支持的影響，妥為因應。 

(4) 推動宗教信仰：本研究結果，宗教信仰在社會支持具有顯著差異，顯示宗教信仰對社會支

持的重要性，建議在符合管理能量的情況下，適度增加宗教活動、宗教教誨的時數。 

(5) 重視善用人格特質調查結果：本研究發現，不同神經質人格特質對社會支持有顯著差異，

建議應重視高齡受刑人神經質人格特質的調查，並應積極運用調查結果，促請管教人員注

意參考，以因應不同高齡受刑人的個人狀況。 

5.3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主要建議如下： 

(1) 將不同累進處遇級別同列為基本背景資料項目：按本研究結果，不同累進處遇級別分別與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子女狀況、宗教信仰、神經質人格特質等基本背景資

料，對於社會支持之影響，皆無交互作用；未來如綜合不同累進處遇級別、上述基本背景

資料、社會支持進行研究，建議將不同累進處遇級別列為基本背景資料項目之一，無庸以

不同累進處遇級別對上述基本背景資料，進行二階研究設計與分析。 

(2) 增列其他背景變項：本研究架構，僅以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子女狀況、

宗教信仰、神經質人格特質等列為背景變項，未來研究可斟酌高齡受刑人的特性，增列其

他背景變項，如自覺健康狀況、生理疾病狀況、不同入監次數、不同犯罪類型等，進行綜

合性研究，分析在其他研究變項的差異情形，探究背景變項與其他研究變項的預測力。 

(3) 增加累進處遇調查項目：關於累進處遇制度，本研究架構僅設計為不同累進處遇級別，但

與累進處遇制度有關的調查項目，如責任分數、進級時間的長短、執行時間的長短、和緩

措施、高齡受刑人對累進處遇制度的滿意度等，似亦有調查蒐集的必要與價值，未來研究

可以考慮增加具可行性的調查項目，補充調查資料，以利於與其他研究變項進行更多元的

統計分析。 

(4) 以成人教育主題進行整合研究：本研究文獻探討發現，以高齡受刑人為研究對象的研究，

大多集中於在監適應、累再犯情形等有關犯罪預防概念的主題，較少以成功老化、終身學

習等有關成人教育的主題進行研究。實則監獄亦屬成人教育機構，成人教育研究領域亦應

重視監獄場域相關問題的探討，與具重要性、關連性主題進行實證研究，拓展成人教育研

究領域，使成人教育研究的題材更為完備，促進科際整合的研究。現階段建議以身心狀況

較屬劣勢的高齡受刑人為研究對象，著手進行綜合性研究，使矯正機關研訂相關政策能有

更完備具體的參考資料。 

(5) 增補高齡受刑人社會支持相關研究：高齡受刑人因在監關係，處境特殊，本研究文獻探討

發現，關於高齡受刑人社會支持的調查，可供參採的問卷量表極為有限，亟待未來研究加

以補充，又為使高齡受刑人社會支持量表的編製有更充實完備的參考資料，相關質性研究，

亦需同步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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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再探究不同累進處遇級別與其他背景資料的交互作用：以本研究架構為基礎，不同累進處

遇級別，是否亦與其他背景資料（如刑期長短、在監期間長短、刑名等）皆無交互作用，

尚難依本研究結果逕予推論，仍有待其他實證研究加以檢驗。 

(7) 將其他身心健康變項納入研究設計：按文獻探討，社會支持具有促進身心健康之效果，未

來如綜合不同累進處遇級別、社會支持等變項進行研究，建議將有關身心健康之變項亦納

入研究設計，探討分析彼此間之關係。 

(8) 擴增研究範圍與施測次數：本研究囿於有限資源，且規劃實施期間，適逢矯正機關因應新

型冠狀病毒疫情高度管制措施，故僅抽選雲林、嘉義、臺南、高雄地區監獄，對高齡受刑

人進行橫斷式調查，取樣數僅約全國高齡受刑人總數三分之一，未來研究如無上述限制，

建議擴大研究範圍，或以普查方式，進行多次研究，以提高量化研究結果之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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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rnning fnom ttr aging drvrlo:mrnt tnrnd of ttr :o:ulation stnuctunr, it is fonrsrrablr ttat oldrn 

adults :nisonrns /ill brcomr ttr main gnou: of :nisonrns in ttr futunr. Rrlatrd issurs s:rcific to oldrn 

adults :nisonrns /ill rmrngr and brcomr incnrasingl. im:ontant. Ttrnrfonr, it is a::no:niatr to stud. and 

nrs:ond as soon as :ossiblr. Ttr nrsranct suborcts of ttis stud. /rnr srnion :nisonrns ovrn 65 .rans of agr. 

Wr a::lird diffrnrnt :nognrssivr tnratmrnt lrvrls and basic backgnound data as indr:rndrnt vaniablrs to 

anal.zr diffrnrncrs in social su::ont acconding to ttrsr tnratmrnts. A total of 472 oldrn adults :nisonrns 

/rnr dinrctl. tangrtrd 452 qurstionnainrs /rnr nrtunnrd, /itt a nrcovrn. natr of 95.8%. Ttr nrsults of ttr 

indr:rndrnt sam:lr t/o-facton vaniancr sto/rd ttat ttrnr /rnr no significant intrnaction brt/rrn diffrnrnt 

:nognrssivr tnratmrnt lrvrls and basic backgnound infonmation suct as srx, agr, rducation, drgnrr, manital 

status, ctildnrn’s status, nrligious brlirfs, and nrunotic :rnsonalit. tnaits. Diffrnrnt :nognrssivr tnratmrnt 

lrvrls and factons suct as agr, rducation lrvrls, and ctildnrn’s status tad no significant diffrnrncrs on its 

im:act on social su::ont. Diffrnrnt grndrns, manital status, and nrligion . Ho/rvrn, oun stud. sto/rd ttat 

ttrnr /rnr significant diffrnrncrs in ttr influrncr of brlirfs and nrunotic :rnsonalit. tnaits on social su::ont. 

Ttr nrsults of ttis stud. can br usrd as a nrfrnrncr fon connrction agrncirs and futunr nrsranctrns. 

Kr./onds: diffrnrnt :nognrssivr tnratmrnt lrvrls, oldrn adults :nisonrns, social su::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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